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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 1 3 1 章 )  

對馬鞍山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M O S / 2 6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 項  -  把位於富安花園以南、梅子林路沿路及鄰近梅子

林村的若干塊狹長土地，納入大綱圖的範圍，並劃

作「綠化地帶」。  

I I .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 a )  修訂《註釋》說明頁為兩個部分，分別收納不同的

規定，針對 ( i )位於圖則涵蓋範圍內但並非「受規管

地區」範圍內的土地 (即「甲部」 )；以及 ( i i )位於

圖 則 和 「 受 規 管 地 區 」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 即 「 乙

部」 )。  

( b )  修訂「政府、機構或社區」及「綠化地帶」土地用

途表第二欄的「屋宇」用途為「屋宇 (根據《註釋》

說明頁准許翻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或以新界豁免管

制屋宇取代現有住用建築物者除外 )」。  

( c )  在「綠化地帶」内加入「備註」，要求任何河道改

道、填土／填塘或挖土工程 (由政府統籌或落實的公

共工程，以及保養、修葺或翻建工程除外 )須取得規

劃許可。  

( d )  修訂「自然保育區」地帶土地用途表第一欄的「農

業用途」為「農業用途 (植物苗圃除外 )」。  

( e )  修訂「自然保育區」及「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地

帶的「備註」，以納入有關「 (由政府統籌或落實的

公共工程，以及保養、修葺或翻建工程除外 )」的豁

免條款。  

( f )  把「鄉村式發展」地帶土地用途表第二欄「政府垃

圾收集站」及「公廁設施」用途移至第一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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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MOS/27》 

申述人名單 

 

申述編號  提交編號  申述人名稱 

TPB/R/S/MOS/27-R1 TPB/R/S/MOS/27-S4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 

TPB/R/S/MOS/27-R2 TPB/R/S/MOS/27-S6 

 

Designing Hong Kong Limited 

(創建香港) 

TPB/R/S/MOS/27-R3 TPB/R/S/MOS/27-S1 Fung Hin Tai Howard  

TPB/R/S/MOS/27-R4 TPB/R/S/MOS/27-S2 Wong Ka Wing 

TPB/R/S/MOS/27-R5 TPB/R/S/MOS/27-S3 Mary Mulvihill 

TPB/R/S/MOS/27-R6 TPB/R/S/MOS/27-S5 

 

 

 

 

 

Smart Wish Development Limited 

represented by Llewelyn-Davies 

Hong Kong Limited 

(由盧緯綸建築規劃有限公司代表

的 Smart Wish Developmen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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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Item 4 

[Closed Meeting] 

[Downgraded on 22.9.2023] 

 

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District 

 

[Ms Margaret H.Y. Chan, District Planning Offic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DPO/STN), 

and Ms Hannah H.N. Yick, Senior Town Planner/Sha Tin, Tai Po and North (STP/STN), 

were invited to the meeting at this point.]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Ma On Sha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MOS/26 

(RNTPC Paper No. 6/23) 

 

15. With the aid of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Ms Margaret H.Y. Chan, DPO/STN, 

briefed Members on the background including the proposed designation of Mui Tsz Lam 

Regulated Area (MTLRA) by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Ma On Shan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and its Notes,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and departmental comments as detailed in the Paper.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we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strips of land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Chevalier Garden 

along Mui Tsz Lam Road and near Mui Tsz Lam Village into the OZP and zoning it as 

“Green Belt”.  

 

16. Members had n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 

 

17. After deliberation,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 

 

“(a) agree to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pproved Ma On Shan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MOS/26 as shown on the draft Ma On Shan OZP 

No. S/MOS/26A at Attachment II (to be renumbered as S/MOS/27 upon 

exhibition) and its Notes at Attachment III are suitable for exhibition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subject to the reference back of the approved OZP and 

designation of Mui Tsz Lam Regulat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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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dopt the revised Explanatory Statement (ES) at Attachment IV for the draft 

Ma On Shan OZP No. S/MOS/26A (to be renumbered as S/MOS/27)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lanning intentions and objectives of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he Board) for various land use zonings of the OZP; and the revised 

ES will be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OZP; and 

 

(c) note that the draft Ma On Shan OZP No. S/MOS/27 will be exhibited for 

public inspec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Ordinance on 15.9.2023.” 

 

18. Members noted that, as a general practice, the Secretariat of the Board would 

undertake detailed checking and refinement of the draft OZP including the Notes and ES, if 

appropriate, before their publication under the Ordinance.  Any major revisions would be 

submitted for the Board’s consideration.  

 

19. Members noted that due to the confidential nature of the amendm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signation of MTLRA,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ZP would be 

kept confidential until the gazettal of MTLRA on 15.9.2023. 

 

 

Agenda Item 5 

Section 12A Application 

 

[Open Meeting (Presentation and Question Sessions Only)] 

Y/ST/56 Application for Amendment to the Approved Sha Ti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ST/36, To rezone the application site from “Village Type 

Development” to “Other Specified Uses” annotated “Columbarium(2)”, 

Lots 35, 36 S.A, 36 RP, 38 S.A ss. 1, 38 S.A RP, 624, 676 and 699 in 

D.D. 176, Wo Liu Hang Village, Fo Tan, Shatin 

(RNTPC Paper No. Y/ST/56A) 

 

20. The Secretary repor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site (the Site) was located in Sha Tin 

and the following Members had declared interests on the item:  

 



( 十三 ) 

  負 責 人  

3 7 .  主 席 表 示，火 炭 的 泊 車 位 嚴 重 不 足，希 望 相 關 部 門 作 更 長

遠 規 劃。他 亦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見，於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或 之 前 向 發 衞 會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他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  

 

(會 後 備 註：規 劃 署、運 輸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已 於 本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向 發 衞 會 提 供 綜 合 補 充 資 料 。 )  

 

  

《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M O S / 2 7》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文 件 D H E H  5 2 / 2 0 2 3 )  

 

  

3 8 .  陳 巧 賢 女 士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3 9 .  主 席 欲 了 解 指 定 “ 受 規 管 地 區 ” 的 原 因，以 及《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 M O S / 2 7》(大 綱 圖 )經 修 訂 後 會 否 增 加 於

有 關 土 地 申 請 興 建 村 屋 的 難 度，或 會 否 導 致 屋 宇 在 改 建 前 無 需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  

 

  

4 0 .  鍾 禮 謙 先 生 欲 了 解 有 關 “ 受 規 管 地 區 ” 將 由 哪 個 部 門 負

責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及 其 相 關 程 序，以 及 修 訂 大 綱 圖 後 能 否 增 加 執

法 效 率 。  

 

  

4 1 .  陳 巧 賢 女 士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她 表 示 在 發 展 局 指 定 “ 受 規 管 地 區 ” 前，規 劃 署 在 有

關 位 置 並 無 執 管 權 力，而 梅 子 林 部 分 具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區 環 境 於 近 年 受 人 為 活 動 破 壞，發 展 局 局 長 按《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第 1 3 1 章 ) (《 條 例 》)獲 賦 予 的 權 力 指 定 有

關 位 置 為 “ 受 規 管 地 區 ”，讓 規 劃 監 督 就 不 符 合 大 綱

圖 規 定 的 發 展 採 取 管 制 行 動 ， 以 保 護 有 關 地 區 。 在

“ 受 規 管 地 區 ” 內，除《 條 例 》第 2 1 F 條 列 明 的 情 況

外 ， 任 何 人 不 得 在 有 關 地 區 進 行 或 繼 續 發 展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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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 

  負 責 人  

( b )  她 表 示 修 訂 大 綱 圖 前，於 綠 化 地 帶 興 建 屋 宇 均 須 先 行

申 請。而 修 訂 大 綱 圖《 註 釋 》後，《 註 釋 》說 明 頁 列 明

“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的 翻 建 ” 及 “ 以 新 界 豁 免 管 制

屋 宇 取 代 現 有 住 用 建 築 物 ” 為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即 不 用 向 城 規 會 申 請

(除 非 涉 及 河 道 改 道 、 填 土 /填 塘 或 挖 土 工 程 )。  

 

4 2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執 行 管 制 4 陳 冠 昌 先 生 表 示 ， 有

關 位 置 自 本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被 指 定 為 “ 梅 子 林 受 規 管 地 區 ” 起 ，

規 劃 監 督 可 就《 條 例 》下 的 違 例 發 展 行 為 在 “ 受 規 管 地 區 ” 內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  

 

  

4 3 .  鍾 禮 謙 先 生 表 示，部 分 地 區 或 會 涉 及 非 法 佔 用 土 地。他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規 劃 署 與 地 政 總 署 如 何 就 採 取 管 制 行 動 界 定 各 自

職 權 ， 以 及 有 關 安 排 能 否 增 加 處 理 相 關 事 宜 的 效 率 。  

 

  

4 4 .  鄭 仲 恒 先 生 欲 了 解 規 劃 署 和 地 政 總 署 就 有 關 執 法 事 宜 的

分 工 為 何 ， 以 及 未 有 將 梅 子 林 村 納 入 “ 受 規 管 地 區 ” 的 原 因 。  

 

  

4 5 .  陳 巧 賢 女 士 補 充 表 示，在 指 定 “ 受 規 管 地 區 ” 時，會 先 研

究 該 地 區 的 生 態 價 值。規 劃 署 曾 就 此 諮 詢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的 意

見。此 外，梅 子 林 近 年 面 對 發 展 壓 力，需 迫 切 指 定 有 關 位 置 為

“ 受 規 管 地 區 ” 。 “ 受 規 管 地 區 ” 內 約 七 成 範 圍 為 政 府 土 地 ，

其 餘 三 成 則 為 私 人 土 地，均 具 有 高 生 態 價 值。地 政 總 署 會 就 政

府 土 地 和 土 地 契 約 限 制 作 出 規 管，而 規 劃 監 督 則 會 規 管 “ 受 規

管 地 區 ” 的 違 例 發 展。此 外，梅 子 林 村 屬 於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因 此 未 有 納 入 “ 受 規 管 地 區 ” 。  

 

  

4 6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  

 

 

 

 

 

  



馬 鞍 山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主 要 社 區 設 施 和 休 憩 用 地 供 應  

設 施 種類  
《 香 港規 劃 標準

與 準 則》 的 要求  

按 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規 劃

人 口 計算 的

要 求  

供 應  剩 餘 ／短 缺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規 劃的 供 應

比 較 )  

現 有 供應  已 規 劃的

供 應  

(包 括 現 有

供 應 )  

地 區 休憩  

用 地  

每 1 00  0 00 人  

1 0 公頃 #  

2 4 .3 1  

公 頃  

2 1 .6 8  

公 頃  

2 8 .1 6  

公 頃  
+ 3 . 85  

公 頃

鄰 舍 休憩  

用 地  

每 1 00  0 00 人  

1 0 公頃 #  

2 4 .3 1  

公 頃  

3 2 .6 2  

公 頃  

4 3 .9 3  

公 頃  
+1 9 .6 2

公 頃

體 育 中心  每 5 0  00 0至

6 5  0 00 人  

設 1 個 #  

(按 地區 估算 )  

4  2  4  + 2

運 動 場／  

運 動 場館  

每 2 00  0 00 至

2 5 0  00 0人  

設 1 個 #  

(按 地區 估算 )  

0  1  1  + 1

游 泳 池－  

標 準 池  

每 2 87  0 00 人  

設 1 個場 館 #  

(按 地區 估算 )  

0  1  1  + 1

警 區 警署  每 2 00  0 00 至

5 0 0  00 0人  

設 1 間  

(按 區域 估算 )  

0  1  1  + 1

分 區 警署  每 1 00  0 00 至  

2 0 0  00 0人  

設 1 間  

(按 區域 估算 )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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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種類  
《 香 港規 劃 標準

與 準 則》 的 要求  

按 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規 劃

人 口 計算 的

要 求  

供 應  剩 餘 ／短 缺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規 劃的 供 應

比 較 )  

現 有 供應  已 規 劃的

供 應  

(包 括 現 有

供 應 )  

裁 判 法院  

( 8 個法 庭 )  

每 6 60  0 00 人  

設 1 間  

(按 區域 估算 )  

不 適 用  0  0  不 適 用  

社 區 會堂  没 有 既定 標準  不 適 用  2  3  不 適 用  

圖 書 館  每 2 00  0 00 人  

設 1 間分 區  

圖 書 館  

(按 地區 估算 )  

1  1  2  + 1

幼 稚 園／  

幼 兒 園  

每 1  0 00 名  

3 至 6歲 幼童  

設 3 4個 課室  

1 1 6個  

課 室  

1 4 9個  

課 室  

1 5 7個  

課 室  

+ 4 1 個

課室

小 學  每 2 5 . 5名  

6 至 11 歲兒 童  

設 1 個全 日制  

課 室  

(由 教育 局按 地

區 ／ 學校 網  

估 算 )  

3 2 5個  

課 室  

3 0 9個  

課 室  

3 8 7個  

課 室  

+ 6 2 個

課室

中 學  每 4 0名  

1 2 至1 7歲  

青 少 年設 1個  

全 日 制課 室  

(由 教育 局按  

全 港 估算 )  

2 5 8個  

課 室  

3 4 9個  

課 室  

3 4 9個  

課 室  

+ 9 1 個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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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種類  
《 香 港規 劃 標準

與 準 則》 的 要求  

按 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規 劃

人 口 計算 的

要 求  

供 應  剩 餘 ／短 缺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規 劃的 供 應

比 較 )  

現 有 供應  已 規 劃的

供 應  

(包 括 現 有

供 應 )  

醫 院  每 1  0 00 人  

設 5 .5 張病 床  

(由 醫院 管理 局

按 區 域／ 聯網

估 算 )  

1  37 2張  

病 床  

0 張  

病 床  

0 張  

病 床  

- 1  3 72 張  

病 床 ^  

(根 據醫 院管 理

局 按 照區 域／ 聯

網 的 估算 ，在 第

一 個 及第 二個

1 0 年醫 院發 展

計 劃 內提 供 ^ )  

診 所 ／  

健 康 中心  

每 1 00  0 00 人  

設 1 間  

(按 地區 估算 )  

2  1  2  0  

幼 兒 中心  每 2 5  00 0人  

設 1 00 個資 助  

服 務 名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社 區估 算 )  

9 7 2個  

名 額  

1 3 1個  

名 額  

3 3 1個  

名 額  

- 6 41 個  

名 額 ~ 

(按 較大 的範 圍  

估 算 所訂 的  

長 遠 目標 ~)  

綜 合 青少 年服

務 中 心  

每 1 2  00 0名  

6 至 24 歲的 人士

設 1 間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社 區估 算 )  

2  5  5  + 3

綜 合 家庭 服務

中 心  

每 1 00  0 00 至  

1 5 0  00 0人  

設 1 間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服 務範 圍  

估 算 )  

1  2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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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施 種類  
《 香 港規 劃 標準

與 準 則》 的 要求  

按 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規 劃

人 口 計算 的

要 求  

供 應  剩 餘 ／短 缺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規 劃的 供 應

比 較 )  

現 有 供應  已 規 劃的

供 應  

(包 括 現 有

供 應 )  

長 者 地區 中心  每 個 人口 約  

1 7 0  00 0人 或以

上 的 新發 展區

設 1 間 #  

(由 社會 福利 署

估 算 )  

不 適 用  1  1  不 適 用 ~ 

長 者 鄰舍 中心  每 個 人口 為  

1 5  0 00 至

2 0  0 00 人的  

新 建 和重 建的  

住 宅 區 (包括 公

營 及 私營 房屋 )  

設 1 間 #  

不 適 用  3  5  不 適 用 ~ 

社 區 照顧 服務

設 施  

每 1  0 00 名  

6 5 歲或 以上 的

長 者 設1 7 . 2個

資 助 服務 名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地 區估 算 )  

1  36 6個  

名 額  

3 9 0個  

名 額  

5 3 0個  

名 額  

- 8 36 個  

名 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較 大的 範圍  

估 算 所訂 的  

長 遠 目標 ~ )  

安 老 院舍  每 1  0 00 名  

6 5 歲或 以上 的

長 者 設2 1 . 3個

資 助 床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聯 網估 算 )  

1  69 2個  

床 位  

2 9 9個  

床 位  

4 9 9個  

床 位  

- 1  2 43 個  

床 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較 大的 範圍  

估 算 所訂 的  

長 遠 目標 ~ )  



-  5  -  

設 施 種類  
《 香 港規 劃 標準

與 準 則》 的 要求  

按 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規 劃

人 口 計算 的

要 求  

供 應  剩 餘 ／短 缺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規 劃的 供 應

比 較 )  

現 有 供應  已 規 劃的

供 應  

(包 括 現 有

供 應 )  

學 前 康復 服務  每 1  0 00 名  

0 至 6歲 幼童 設

2 3 個資 助服 務

名 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地 區估 算 )  

1 7 3個  

名 額  

0 個  

名 額  

1 2 0個  

名 額  

- 5 3個  

名 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較 大的 範圍  

估 算 所訂 的  

長 遠 目標 ~ )  

日 間 康復 服務  每 1 0  00 0名  

1 5 歲或 以上  

人 士 設2 3個  

資 助 服務 名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地 區估 算 )  

4 7 3個  

名 額  

5 2 5個  

名 額  

5 2 5個  

名 額  

+ 52 個  

名額~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較 大的 範圍 估

算 所訂 的

長 遠 目標 ~ )

院 舍 照顧 服務  每 1 0  00 0名  

1 5 歲或 以上  

人 士 設3 6個  

資 助 服務 名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聯 網估 算 )  

7 4 0個  

名 額  

6 2 個  

名 額  

9 2 個  

名 額  

- 6 48 個  

名 額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較 大的 範圍  

估 算 所訂 的  

長 遠 目標 ~ )  

日 間 社區 康復

中 心  

每 4 20  0 00 人  

設 1 間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地 區估 算 )  

0  0  0  0  

殘 疾 人士 地區

支 援 中心  

每 2 80  0 00 人  

設 1 間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地 區估 算 )  

0  1  1  + 1



-  6  -  

設 施 種類  
《 香 港規 劃 標準

與 準 則》 的 要求  

按 分 區計 劃

大 綱 圖規 劃

人 口 計算 的

要 求  

供 應  剩 餘 ／短 缺  

(與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規 劃的 供 應

比 較 )  

現 有 供應  已 規 劃的

供 應  

(包 括 現 有

供 應 )  

精 神 健康 綜合

社 區 中心  

每 3 10  0 00 人設

1 間 標準 中心 #  

(由 社會 福利 署

按 地 區估 算 )  

0  0  0  0  

註 ：  

規 劃 居 住 人 口 約 為 2 0 9  7 0 0 人 。 如 包 括 流 動 人 口 ， 整 體 規 劃 人 口 約 為 2 4 9  6 0 0 人 。 所 有 人

口 數 字 已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數 字 。  

備 註 ：  

#  有 關 要 求 不 包 括 規 劃 流 動 人 口 。  

^  欠 缺 的 病 床 數 目 是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 劃 人 口 計 算 得 出 ， 而 醫 院 管 理 局 是 根 據 醫

院 聯 網 規 劃 其 服 務 ， 並 會 在 規 劃 及 發 展 各 項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時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 新 界 東 聯

網 為 包 括 馬 鞍 山 及 沙 田 區 在 內 的 地 區 的 居 民 提 供 服 務 。 第 一 個 及 第 二 個 1 0 年 醫 院 發

展 計 劃 已 籌 劃 進 行 多 項 醫 院 重 建 計 劃 ， 以 提 供 額 外 病 床 服 務 新 界 東 聯 網 的 人 口 ， 滿 足

社 會 預 期 對 醫 療 服 務 的 需 求 。 第 一 個 及 第 二 個 1 0 年 醫 院 發 展 計 劃 可 應 付 預 計 的 服 務

需 求 。  

~  欠 缺 的 設 施 數 目 是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規 劃 人 口 計 算 得 出 ， 而 社 會 福 利 署 ( 下 稱 「 社

署 」 ) 在 評 估 這 些 設 施 的 供 應 時 所 採 用 的 範 圍 ／ 地 區 較 大 。 當 局 採 用 以 人 口 為 基 礎 的 規

劃 標 準 時 ， 須 考 慮 福 利 設 施 的 分 布 情 況 、 不 同 地 區 的 供 應 、 人 口 增 長 及 人 口 結 構 轉 變

所 帶 來 的 服 務 需 求 ， 以 及 不 同 福 利 設 施 的 供 應 等 因 素 。 由 於 《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就 這 些 設 施 所 訂 立 的 要 求 乃 長 遠 目 標 ， 在 規 劃 和 發 展 過 程 中 ， 社 署 會 就 實 際 供 應 作 出

適 當 考 慮 。 政 府 一 直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 透 過 長 、 中 和 短 期 策 略 ， 物 色 合 適 的 用 地

或 處 所 ， 以 提 供 更 多 需 求 殷 切 的 福 利 服 務 。  

2 0 2 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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